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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732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爱旭股份         公告编号:临 2022-099  

 

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变更会议地点的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

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经综合考虑当前浙江省义乌市疫情防控政策要求及公司会务安排，公司 2022 年

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由“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幸福湖路 100

号幸福湖国际会议中心”变更为“浙江省义乌市福田路 188 号义乌万豪酒店”。 

 鉴于疫情防控需要，公司建议各位股东、股东代理人尽量采用网络投票方式参加

本次股东大会。确需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，在会前应向公司提供金华市

“健康码”、“通信大数据行程卡”信息及义乌市 48 小时内核酸阴性检测结果证

明（外地股东及代理人来返义乌参会需提供 24 小时内落地核酸阴性检测结果证

明）。参会时请务必确保个人体温正常、无呼吸道不适等症状，并佩戴口罩等防

护用具，做好个人防护。 

 

一、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

1. 原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：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

2. 原股东大会召开日期：2022 年 10 月 10 日 

3. 原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： 

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

Ａ股 600732 爱旭股份 2022/9/26 

二、 更正补充事项涉及的具体内容和原因 

综合考虑当前浙江省义乌市疫情防控政策要求及公司会务安排，上海爱旭新能

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地点

由“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幸福湖路 100 号幸福湖国际会议中心”变更为“浙江省

义乌市福田路 188 号义乌万豪酒店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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鉴于疫情防控需要，公司建议各位股东、股东代理人尽量采用网络投票方式参

加本次股东大会。确需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，在会前应向公司提供金华市

“健康码”、“通信大数据行程卡”信息及义乌市 48小时内核酸阴性检测结果证明（外

地股东及代理人来返义乌参会需提供 24 小时内落地核酸阴性检测结果证明）。参会

时请务必确保个人体温正常、无呼吸道不适等症状，并佩戴口罩等防护用具，做好

个人防护。若会议召开当日相关政府部门等有权机构出台新的防疫规定，公司有权

要求参会者配合执行。不符合疫情防控政策要求的股东及代理人将无法进入本次会

议现场，但仍可通过网络投票或委托投票进行表决，具体情况可致电公司咨询。 

三、除了上述更正补充事项外，于 2022 年 9月 21 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

变。 

四、更正补充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。 

1.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日期、时间和地点 

召开日期时间：2022 年 10 月 10 日 14 点 30 分 

召开地点：浙江省义乌市福田路 188 号义乌万豪酒店。 

2. 网络投票的系统、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。 

网络投票系统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

网络投票起止时间：自 2022 年 10 月 10 日 

至 2022 年 10 月 10 日 

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，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

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，即 9:15-9:25，9:30-11:30，13:00-15:00；通过互联网

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:15-15:00。 

3. 股权登记日 

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。 

4. 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

序号 议案名称 
投票股东类型 

A 股股东 

非累积投票议案 

1 关于与关联方签署设备采购合同的议案 √ 

2 关于董事辞职及选举新的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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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
关于《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

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（草案）》及其摘要的议案 
√ 

4 
关于《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

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》的议案 
√ 

5 
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2 年限制性

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
√ 

6 

关于核查《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限制

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》的

议案 

√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 2022 年 9 月 28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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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授权委托书 

授权委托书 

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： 

兹委托     先生（女士）代表本单位（或本人）出席 2022 年 10 月 10 日召

开的贵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并代为行使表决权。 

委托人持普通股数：         

委托人持优先股数：         

委托人股东账户号： 

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

1 关于与关联方签署设备采购合同的议案    

2 关于董事辞职及选举新的非独立董事的

议案 
   

3 关于《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

2022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
（草案）》及其摘要的议案 

   

4 关于《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

2022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

实施考核管理办法》的议案 

   

5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

2022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

相关事宜的议案 

   

6 关于核查《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

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

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》的议案 

   

 

委托人签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受托人签名： 

 

委托人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受托人身份证号： 

 

 

 

 

委托日期：  年 月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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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 

（1）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“同意”、“反对”或“弃权”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“√”，

（2）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，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

表决。 

（3）授权委托书、股东登记表采用剪报、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。 

 


